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財經學院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05 日 (一)  中午 11:50 

地點：本校五育樓 2 樓 201B 會議室 

主席：周旭華主任                             

委員：周旭華委員、彭慧玲委員、林純如委員、黃士洲委員、邱碧英委員、吳

欣慈同學、許竣輝同學 

紀錄：蘇子帆專案助理 

 

壹、 主席報告 

貳、 討論事項 

提案一：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學位學程教師申請全英語授課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1. 本學程專任教師擬申請全英語授課科目、開課學期及學制： 

(1） 周旭華老師：國際經貿法律與政策總論(開課日期為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碩士班一年級)。 

(2） 黃士洲老師：跨國商務交易及其法律問題導論(開課日期為 107 學

年度第 1 學期，碩士班一年級)。 

2. 上述全英語授課申請表如附件一。 

辦  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續提學位學程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106學年度第 2學期本學位學程教師開設英語教學課程期末報告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3. 本學程專任教師申請全英語授課科目： 

(1） 周旭華老師：國際經貿談判原理 (開課日期為 106學年度第 2學期，

碩士班一年級)。。 

(2） 黃士洲老師：國際租稅與跨國併購專題(開課日期為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班一年級)。 

4. 上述全英語授課期末報告書，如附件二。 

辦  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續提學程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訂定「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課程模組實施要點」(草案)，提

請 審議。 

說  明： 

1. 為聚焦培育學生跨領域專業能力，特訂定本學位學程課程模組實施要



 
 

點。 

2. 實施要點草案如附件三。 

 

辦  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續提學程會議審議。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四：本學位學程 106 學年度、107 學年度課程科目表修改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1. 依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課程修訂準則規定第九條辦理，擬修訂對照表如

下： 

 擬修課程科目表內容 現行課程科目表內容 

106
學
年
度
貿
易
實
務
法
律
暨
談
判
碩
士
學
位
學
程
課
程
科
目
表 

修課規定 第三條 

校外實習課每一學分為實習 80 小

時，實習辦法(含實習機構、方式、

內容等之規定)另訂之，在職生於現

職機構實習之規範應詳列於該辦

法之內。依本學位學程校外實習辦

法申請免實習獲准者，其缺修學分

應以選修學分補足。 

修課規定 第三條 

校外實習課每一學分為實習

80 小時，實習辦法(含實習

機構、方式、內容等之規定)

另訂之，在職生於現職機構

實習之規範應詳列於該辦法

之內。 

修課規定 第四條 

鼓勵學生優先選擇以技術報告代替碩

士畢業論文，撰寫語文以中文或英文

為限。凡以技術報告代替碩士畢業論

文者，應修習校外實習(二)4 學分及

格，或累積 480 小時實務經驗經本學

程認可，始得申請口試。 

修課規定 第四條 

鼓勵學生優先選擇以技術報

告代替碩士畢業論文，撰寫

語文以中文或英文為限。凡

以技術報告代替碩士畢業論

文者，應修習校外實習(二)4

學分及格，始得申請口試。 

修課規定 第十條 

學生依本學程「課程模組實施要點」

完成模組學分修習且及格者，於畢業

時發給模組修習證明。 

無。 

 

107
學
年
度
貿
易
實
務
法
律
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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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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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位
學
程
課
程
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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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新增與國際學程和開之「國際商務專

題：科技與創新管理」、「國際商務

環境」 

無。 

修課規定 第四條 

選修課(含必選及專選)應配合主修模

組修習，模組修習要點另訂之。學生

依本學程「課程模組實施要點」完成

模組學分修習且及格者，於畢業時發

給模組修習證明。 

修課規定 第四條 

選修課(含必選及專選)應配

合主修模組修習，模組修習

細則另訂之。 

修課規定 第四條 修課規定 第四條 



 
 

選修課(含必選及專選)應配合主修模

組修習，模組修習要點另訂之。學生

依本學程「課程模組實施要點」完成

模組學分修習且及格者，於畢業時發

給模組修習證明。 

選修課(含必選及專選)應配

合主修模組修習，模組修習

細則另訂之。 

2. 修訂後之課程科目表如後附件四。 

辦  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續提學位學程會議審議。 

決  議：修正後通過。 

 

參、 臨時動議 ：無。 

肆、 散會：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05 日 (一)  下午 13:30 

 

敬呈 主任 

 



國 立 臺 北 商 業 大 學 教 師 全 外 語 授 課 課 程 申 請 表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Business Application for Foreign Language-Instructed Course 

1 
系所 

Department 

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 

Master’s Program on Law and Negotiation for 

Global Trade 

學期/學年 

Semester/ 

Academic Year 

01/107 

2 
申請者姓名 

Applicant’s Name 
周旭華 

職稱 

Position 

教授 

Professor 

3 

課程代碼 

Curriculum Code 

選修/必修 

Elective/Required Course 
必修 R 

年級 

Grade 
1 

課程名稱 

Title of Course 

國際經貿法律與政策總論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nd Policy 

4 學分 

Credit 2 

時數 

Hours of class 

Attendance 

2 

實習時數 

Hours of 

Practice 

5 申請理由 

Reasons for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本學程以英語授課為主，必修課一律英語授課。 

6 

先備課程或特別

規定 

Pre-elected Course 

or Special 

Regulations 

無 

7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 

To improve understanding on law and practice of the WTO and relevant trade 

agreements in a greater context of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8 

教材 
Texts and 
Supporting 
Materials 

1. Peter Van den Bossche & Denise Prévost, Essentials of WTO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ww.cambridge.org/catalogue/catalogue.asp?isbn=110703583X 

2. WTO, Understanding the WTO(free web version),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tif_e.htm 

9 
評量方式 

Evaluation 

出勤參與、口筆試、報告 

Participation, tests, reports 

10 
課程進度 

Course Syllabus 

Week 1-3  Introduction：history, principles, and legal/politico-economic context 

Week 4-5  The Agreements: an overview 

Week 6-7  Rules on non-discrimination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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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8 Rules on market access 

Week 10-11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other societal values and interests 

Week 12-13 Rules on unfair trade 

Week 14 Rules regarding harmonization of national regulation 

Week 15 The institutional aspects of the WTO 

Week 16-17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11 

教學方法 

Teaching 

Methodology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Lecture, discussion 

12 

預期成效 

Anticipated result 

(key performance 

index of 

qualific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By the end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understand basic WTO rules which are 

often invoked in trade disputes and some common practices. 

13 
教學者 

Instructor 

周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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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北 商 業 大 學 英 語 課 程 大 綱 
N a t i o n a l  Ta i p e i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B u s i n e s s  C u r r i c u l u m  O u t l i n e 

1 
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 

Master’s Program on Law and Negotiation for Global Trade 

Semester/ 

One-year 
S 

2 

Curriculum code  

Optional 

/Required 

Course 

R Grade 1 

Title of Course 
國際經貿法律與政策總論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nd Policy 

3 Credit 
2 

Hours of class 

Attendance 
2 

Hours of 

Practice 
 

4 

Pre elected 

Course or Special 

Regulations 

None 

 

 

 

 

 

 

5 Course Objective 

This course is intended to lead students to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and 

application of legal rules of the WTO and relevant trade agreements. On a broader 

level, they will understand how international trade is managed and regula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so as to make the outcom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desirable. 

On a practical level, they will understand important trade governance issues of the 

WTO law and the law's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rough acquiring the knowledge taught 

in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improve their ability in making relevant policy proposals 

and in conducting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nsactions.  

6 
Texts and 

Supporting 

Materials 

1.  Peter Van den Bossche & Denise Prévost, Essentials of WTO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ww.cambridge.org/catalogue/catalogue.asp?isbn=110703583X 

2. WTO, Understanding the WTO(free web version),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tif_e.htm 

7 Evaluation 

出勤參與、口筆試、報告 

Participation, tests, reports 

Identify a key concept, a term, and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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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ourse Topics 

Week 1-3  Introduction：history, principles, and legal/politico-economic context 

Week 4-5  The Agreements: an overview 

Week 6-7  Rules on non-discrimination 

Week 8 Rules on market access 

Week 10-11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other societal values and interests 

Week 12-13 Rules on unfair trade 

Week 14 Rules regarding harmonization of national regulation 

Week 15 The institutional aspects of the WTO 

Week 16-17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9 Instructor 周旭華 Hsu-Hua C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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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立 臺 北 商 業 大 學 教 師 全 外 語 授 課 課 程 申 請 表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Business Application for Foreign Language-Instructed Course 

1 
系所 

Department 

貿易實務法律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 

Master’s Program on Law and Negotiation for 

Global Trade 

學期/學年 

Semester/ 

Academic Year 

1/107 

2 
申請者姓名 

Applicant’s Name 
黃士洲 

職稱 

Position 

Associate 

Professor 

3 

課程代碼 

Curriculum Code 
M0J10A 

選修/必修 

Elective/Required Course
必修 

年級 

Grade 
1 

課程名稱 

Title of Course 

跨國商務交易及其法律問題導論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nsactions and the Law 

4 學分 

Credit 2 

時數 

Hours of class 

Attendance 

2 

實習時數 

Hours of 

Practice 

0 

5 申請理由 

Reasons for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All courses are taught in English under the Master’s Program in Law and 

Negotiation for Global Trade (LNGT) 

6 

先備課程或特別

規定 

Pre-elected Course 

or Special 

Regulations 

No pre-course is required. 

7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 

This is a one-semester course aiming to introduce the basic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ntracts. 

8 

教材 
Texts and 
Supporting 
Materials 

English Language Contracts 

Basics and Practice for Beginners Through Professionals 

9 
評量方式 

Evaluation 

1. Class participation and quizzes 30% 

2. Midterm and Final Tests 50% 

3. Final Debate/Work 20% 

10 
課程進度 

Course Syllabus 

Week Date Tentative Schedule 

1 2018/9/17 
Self-Intro, learning of English contract and Case of “Force 

Majeure” 

2 2018/9/24 
basic preparation before engaging a business contract, why we 

need contract, governing law, witness and therefore clause 

3 2018/10/1 6 basic contracts types, composition of ordinary contract 

第5頁



4 2018/10/8 basic English contract usage 1-11 

5 2018/10/15 basic English contract usage 12-23 

6 2018/10/22 basic English contract usage 24-34 

7 2018/10/29 Midterm Essay Writing 

8 2018/11/5 General Clauses: 1-9 

9 2018/11/12 General Clauses: 10-18 

10 2018/11/19 Warranties and Product Liabilities 

11 2018/11/26 NDA-1 

12 2018/12/3 NDA-2 

13 2018/12/10 Purchase Agreement-1 

14 2018/12/17 Purchase Agreement-2 

15 2018/12/24 Distribution Agreement 

16 2018/12/31 Licensing Agreement 

17 2019/1/7 Joint Venture 

18 2019/1/14 Final Debate 
 

11 

教學方法 

Teaching 

Methodology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Lecture/ Reading Material/ Presentation & Discussion 

12 

預期成效 

Anticipated result 

(key performance 

index of 

qualific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The course is expected to give students a general perspective and insights into the 

most comm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greements.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basic elements and terms of business agreements. Moreover, 

students shall be able to be aware of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13 
教學者 

Instructor 
黃士洲 Huang Shih C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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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立 臺 北 商 業 大 學 英 語 課 程 大 綱 
N a t i o n a l  Ta i p e i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B u s i n e s s  C u r r i c u l u m  O u t l i n e 

1 Master’s Program on Law and Negotiation for Global Trade 
Semester/ One-

year 
1/107 

2 

Curriculum code M0J10A 

Optional 

/Required 

Course 

Required Course Grade 1 

Title of Course International Taxation and Cross-Border M&A 

3 Credit 
2 

Hours of class 

Attendance 
2 

Hours of 

Practice 
0 

4 

Pre elected 

Course or Special 

Regulations 

No pre-course is required. 

5 Course Objective 
This is a one-semester course aiming to introduce the basic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ntracts. 

6 
Texts and 
Supporting 
Materials 

English Language Contracts 
Basics and Practice for Beginners Through Professionals 

7 Evaluation 

1. Class participation and quizzes 30% 

2. Midterm and Final Tests 50% 

3. Final Debate/Work 20% 

8 Course Topics 

Week Date Tentative Schedule 

1 2018/9/17 
Self-Intro, learning of English contract and Case of “Force 

Majeure” 

2 2018/9/24 
basic preparation before engaging a business contract, why we 

need contract, governing law, witness and therefore clause 

3 2018/10/1 6 basic contracts types, composition of ordinary contract 

4 2018/10/8 basic English contract usage 1-11 

5 2018/10/15 basic English contract usage 12-23 

6 2018/10/22 basic English contract usage 24-34 

7 2018/10/29 Midterm Essay Writing 

8 2018/11/5 General Clauses: 1-9 

9 2018/11/12 General Clauses: 10-18 

10 2018/11/19 Warranties and Product Liabilities 

11 2018/11/26 NDA-1 

12 2018/12/3 ND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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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8/12/10 Purchase Agreement-1 

14 2018/12/17 Purchase Agreement-2 

15 2018/12/24 Distribution Agreement 

16 2018/12/31 Licensing Agreement 

17 2019/1/7 Joint Venture 

18 2019/1/14 Final Debate 
 

9 Instructor 黃士洲 Huang Shih C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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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北 商 業 大 學 教 師 全 外 語 教 學 課 程 實 施 辦 法 
中華民國 103年 6月 24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6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以外語教學方式開授課程，以促進本校教育與學習

國際化，培養學生具國際觀及提昇外語能力，並鼓勵外國學生至本校

就讀，特訂定「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教師全外語教學課程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每學期各系所開授之一般課程，並經各級課程委員會

審查通過者。英語課程及外籍授課教師不適用本辦法。 

第三條 各系所教師應就其個人開授課程內容、特色及未來發展，以全程外語教

學方式授課，其方式包括教材採用書籍，授課、研討及成績評量皆採

用外語方式為之。 

第四條 採用全外語教學之教師應填具授課申請表(全英語授課者應以英文填具

申請表)，並檢附課程大綱(全外語授課者應檢附英語課程大綱)向開課

系所中心提出申請，經開課系所中心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案校

級課程委員會備查。採外語教學之課程，應於開課資料註明「○○語

授課」，教師於上課前公告注意事項供學生週知。 

第五條 各系所應考量或檢測學生外語能力，每學期以規劃三至五門採外語教學

之課程供學生修讀為原則，每位教師則以每學期開設二門為限。 

第六條 經各級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以全程外語教學之課程，授課鐘點以一點五

倍計算，但總超支鐘點數仍受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要點之限制。 

第七條 各系所每學期（年）應對全外語教學課程，適時評估成效；並由授課教

師提供授課經驗及建議事項之報告書(全英語授課者應填以英語填具報

告書)，送各級課程委員會做為推動外語授課課程規劃之參考。 

第八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 5 項自籌收入財源支應。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經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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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課程模組實施要點(草案) 

107 年 11 月 5日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次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通過 

107 年 O 月 O 日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O 次財經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7 年 O 月 O 日 107 學年度第 O 學期第 O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7 年 O 月 O 日 107 學年度第 O 學期第 O 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一、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位學程)

為聚焦培育學生跨領域專業能力，特訂定課程模組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溯自 106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適用。 

三、本學程學生依據本要點規定，修畢學分並提出申請後，由本學程核發「專業

課程模組修習及格證明」。 

四、本學程設「應用經貿法律」(Applied Law for Global Trade)及「經貿專業

溝通」(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for Global Trade)二個跨領域專業課程

模組，其應修科目如下： 

1. 應用經貿法律模組 (應修總學分三類合計 18學分)：

    甲類應修下列全部 4門，計 8學分 

國際經貿法律與政策總論 2 

跨國商務交易及其法律問題

導論 

2 

貿易救濟與爭端解決案例研

究 

2 

國際租稅與跨國購併專題 2 

乙類應修下列其中 2-3門，計 4-6學分 

英文商務文件寫作 2 

衝突管理專題 2 

貿易實務與談判專題研討

(一) 

2 

國際商務法律文件閱讀與撰

擬(107學年起停開)

2 

丙類應修下列其中 2-3門，計 4-6學分 

國際商約專題 2 

國際商務爭議處理專題 2 

智慧財產法專題 2 

國際投資法專題 2 

產業貿易專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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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全球經濟與產業分析 2 

貿易實務與談判專題研討
(二) 

2 

 

 

2. 經貿專業溝通模組(應修總學分三類合計 18學分)： 

    甲類應修下列全部 4門，計 8學分(「國際商務法律文件閱讀與撰擬」於 107

學年起停開，擬由「英文商務文件寫作」替代此門課程之學分。)  

口語論證與說服 2 

國際經貿談判原理 2 

二

擇

一 

英文商務文件寫作 2 

國際商務法律文件閱

讀與撰擬(107學年起

停開) 

2 

衝突管理專題 2 

乙類應修下列其中 3-4門，計 6-8學分 

談判演練與模擬 2 

貿易實務與談判專題研討
(一) 

2 

產業貿易專題 2 

全球經濟與產業分析 2 

丙類應修下列其中 1-2門，計 2-4學分 

貿易實務與談判專題研討
(二) 

2 

國際商務爭議處理專題 2 

跨文化溝通專題 2 

國際商務環境 3 

(採計 2 學分) 

國際商務專題：科技與創新
管理 

3 

(採計 2 學分) 

 

五、依本要點修習完成之學生，得於畢業前提出申請表及學業成績證明文件，經 

本學程審查通過且合於畢業資格者，於畢業時發給「專業課程模組修習及格證 

明」。 

六、本要點經本學程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送院校課程委員會暨教務會議審議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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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北 商 業 大 學 模 組 課 程 設 置 辦 法 

 107 年 09 月 13 日校級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7 年 09 月 28 日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因應社會與產業發展之需要，增加學生多元學習機會及未來競爭力，

特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訂定「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模組課程設置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模組課程規劃至少十學分（含）以上，未滿二十學分之職

能、跨域或創新創業課程組合。  

第三條 模組課程之新增、刪除、修改及課程名稱訂定原則，開設方式及各課程

最低開課人數，依本校課程修訂準則辦理。  

第四條 模組課程之選課方式及各學期應修學分數上下限， 依本校學生選課辦法

規定辦理。  

第五條 模組課程應修科目之畢業學分認計方式，依各系課程科目表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校模組課程之開放，依開課單位訂定之選課限制為準，外校生選課仍

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要點辦理。  

第七條 學生畢業應修最低學分數不因修讀模組課程增加。  

第八條 模組課程修畢之審核、修讀證明之申請、製作、發放，通過名單之記錄、

保存與統計等，由模組之教學單位辦理之。  

第九條 修滿模組課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由開課單位自行核發修讀證明。  

第十條 召集之教學單位設立模組課程，提案時應包含模組課程名稱、應修科目

及學分數，並將該模組課程訂於開課之系、所、中心課程科目表。  

第十一條 模組課程之設立、變更、撤銷，應提經系、所、中心、院、校級課程

委員會審議，並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始可施行。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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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財經學院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課程科目表 

 (106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106年 5月 9日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107年 11月 05日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第一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通過修訂 

107年 O月 O日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第一學期第 1次學程會議通過修訂 

107年 O月 O日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O次財經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修訂 

107年 O月 O日 107學年度第 O學期第 O校課程委員會通過修訂 

107年 O月 O日 107學年度第 O學期第 O教務會議核備通過修訂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時

數 

(週)授課時數 

備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授

課 

實

習 

授

課 

實

習 

授

課 

實

習 

授

課 

實

習 

必修 

國際經貿法律與政策總論 

(英語授課) 
2 2 2 

口語論證與說服：理論與實務 

(英語授課) 
2 2 2 

跨國商務交易及其法律問題導論 

(英語授課) 
2 2 2 

國際經貿談判原理 

(英語授課) 
2 2 2 

校外實習(一) 2 * * 
*160小時(二上)

專題講座 1 ** ** 

**總時數 18小時為

原則，畢業前應修

習完畢 

小計 11 6 0 2 0 0 0 

必選 

(核心選修)

科目 
(選六)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導論 (英語授

課) 
2 2 2 

貿易救濟與爭端解決案例研究 

(英語授課) 
2 2 2 

區域經貿協定與談判專題 (英語

授課) 
2 2 2 

產業貿易專題 2 2 2 

國際商務法律文件閱讀讀與撰擬 

(英語授課) 
2 2 2 

國際租稅與跨國購併專題 (英語

授課) 
2 2 2 

反傾銷實務專題 2 2 2 

談判演練與模擬 (英語授課) 2 2 2 

衝突管理專題(英語授課) 2 2 2 

專業選修 

貿易實務與談判專題研討(一) 

(英語授課)  
2 2 2 

貿易實務與談判專題研討(二) 

(英語授課)  
2 2 2 

全球經濟與產業分析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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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時

數 

(週)授課時數 

備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授

課 

實

習 

授

課 

實

習 

授

課 

實

習 

授

課 

實

習 

國際商務契約專題 2 2   2       

跨文化溝通專題：東亞社會與文

化脈絡(英語授課) 
3 3 3         

應用修辭與溝通專題(英語授課) 3 3   3       

國際商務仲裁與調解(英語授課) 2 2     2     

商務談判個案與模擬(英語授課) 2 2     2     

國際投資法專題(英語授課) 2 2     2     

智慧財產法專題(英語授課) 2 2     2     

進階商務談判專題研究 (英語授

課) 
2 2     2     

國際商務專題：科技與創新管理 

(英語授課) 
3 3 3         

國際商務環境(英語授課) 3 3     3     

校外實習(二) 4 ***      ***   
*** 

320小時(二下) 

 

畢業最低總學分數 
39 

(33)          
含畢業論文/或產學

技術報告 6學分 

*修課規定： 

1. 最低畢業學分數：39學分(含碩士論文/或產學技術報告 6學分)。 

2. 必修學分應全部修習及格，必選(核心選修)應至少修習六門。 

3. 校外實習課每一學分為實習 80小時，實習辦法(含實習機構、方式、內容等之規定)另訂之，在職生於現職機

構實習之規範應詳列於該辦法之內。依本學位學程校外實習辦法申請免實習獲准者，其缺修學分應以選修學分補

足。 

4. 鼓勵學生優先選擇以技術報告代替碩士畢業論文，撰寫語文以中文或英文為限。凡以技術報告代替碩士畢業論文

者，應修習校外實習(二)4學分及格，或累積 480小時實務經驗經本學程認可，始得申請口試。 

5. 選擇撰寫傳統碩士畢業論文者，其領域以經貿法學及商務溝通談判領域為原則，並應於第一學年結束前，取得在本

學程授課之專兼任教師同意指導，始得進行。其畢業論文應以英文撰寫。 

6. 針對不同學習軌道之同學(例如海外雙聯或海外實習)，其碩士論文或產學技術報告之實施，得容許若干彈性。

相關辦法另訂之。 

7. 專題講座 1 學分以 18小時為原則，其實際次數(時數)及採認方法另訂之。 

8. 標示為「英語授課」之課程，上課 100%以英語進行。 

9. 選修課程得視情形調整上課之學期或停開，亦得經各級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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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學生依本學程「課程模組實施要點」完成模組學分修習且及格者，於畢業時發給模組修習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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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財經學院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課程科目表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107 年 5 月 15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107 年 11 月 05 日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第一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通過修訂 

107 年 O 月 O 日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第一學期第 1 次學程會議通過修訂 

107 年 O 月 O 日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O 次財經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修訂 

107 年 O 月 O 日 107 學年度第 O 學期第 O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修訂 

107 年 O 月 O 日 107 學年度第 O 學期第 O 教務會議核備通過修訂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時

數 

(週)授課時數 

備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授

課 

實

習 

授

課 

實

習 

授

課 

實

習 

授

課 

實

習 

必修 

國際經貿法律與政策總論 

(全英語授課) 
2 2 2         

口語論證與說服：理論與實務 

(全英語授課) 
2 2 2         

跨國商務交易及其法律問題導

論 

(全英語授課) 

2 2 2         

國際經貿談判原理 

(全英語授課) 
2 2   2       

校外實習(一) 2 *     *    
*至少 160 小時(二

上) 

小計 10  6 0 2 0  0  0  

必選 

(核心選修) 

科目 
(選六) 

英文商務文件寫作 2 2 2         

貿易實務與談判專題研討(一)  2 2 2        (英語為主) 

談判演練與模擬 (全英語授課) 2 2   2       

衝突管理專題(全英語授課)  2 2   2       

貿易救濟與爭端解決案例研究 2 2   2       (英語為主) 

產業貿易專題 2 2   2       

跨文化溝通專題 2 2   2      (英語為主) 

國際租稅與跨國購併專題 (全

英語授課) 
2 2   2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導論 (全英

語授課) 
2 2   2       

專業選修 

貿易實務與談判專題研討(二)  2 2   2      (英語為主) 

全球經濟與產業分析 2 2   2       

國際商務契約專題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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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時

數 

(週)授課時數 

備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授

課 

實

習 

授

課 

實

習 

授

課 

實

習 

授

課 

實

習 

國際商務爭議管理專題 2 2     2    (英語為主) 

國際投資法專題 2 2     2    (英語為主) 

智慧財產法專題 2 2     2    (英語為主) 

貿易實務與談判專題研討(三) 2 2     2    (英語為主) 

貿易實務與談判專題研討(四) 2 2       2  (英語為主) 

國際商務專題：科技與創新管

理 
3 3 3        與國際學程合開 

國際商務環境 3 3     3    與國際學程合開 

專題講座 1 **     **    
**總時數 18 小時為

原則。 

校外實習(二) 4 ***       ***  
*** 

至少 320 小時(二下) 

一般選修 

研究專題實習 1 1 1  1  1  1  
國科會、科技部、產

學合作計畫助理 

教學專業實習 1 1 1  1  1  1  
教學輔助學習生 

教育專業實習 1 1 1  1  1  1  

教育部、經濟部、勞

動部或其他專案計

畫助理 

畢業最低總學分數 
38 

(32)          
含畢業論文/或產學

技術報告 6 學分 

*修課規定： 

1. 最低畢業學分數：38 學分(含碩士論文 6 學分)。 

2. 必修學分應全部修習及格。 

3. 核心選修應至少修習六門。 

4. 選修課(含必選及專選)應配合主修模組修習，模組修習要點另訂之。學生依本學程「課程模組實施要點」完成模

組學分修習且及格者，於畢業時發給模組修習證明。 

5. 校外實習課每一學分為實習 80 小時以上，實習辦法另訂之。 

6. 標示為「英語授課」之課程，上課 100%以英語進行。「英語為主」之課程，得視需要彈性使用中文輔助。 

7. 選修課程得視情形調整上課之學期或停開，亦得經各級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增開。 

8. 107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須依本校「研究生學術倫理教育實施要點」完成學術倫理教育相關課程達 6 小時以上，

始得申請論文學位考試。 

9. 研究專題實習、教學專業實習、教育專業實習均不計入畢業總學分數。 

 

第19頁



1 

 

國 立 臺 北 商 業 大 學 課 程 修 訂 準 則 

103年6月24日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6次教務會議通過  

103年9月9日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  

103年9月12日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委員會議修正  

103年12月2日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  

104年3月2日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  

104年3月13日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  

104年5月13日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  

104年6月15日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  

104年9月9日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  

104年10月6日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  

105年2月19日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  

105年3月1日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  

107年9月13日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  

107年9月28日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  

 

一、本校最低畢業總學分數：研究所碩士班二十四學分(畢業論文六學分另計)，四

技一百二十八學分，二技七十二學分，五專二百二十學分，二專八十學分，各

所系科得視實際需要經教務會議通過，提高應修學分總數。  

二、修習遠距教學學分數之認定，應依本校「數位學習課程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  

三、研究所課程架構：碩士班除畢業論文六學分外，其餘課程科目由各所自訂之。  

四、大學部課程架構：  

(一)通識科目：四技二十六學分，二技十學分。  

(二)專業必、選修科目：開設科目由各系自行規劃，惟必修科目四技至多不得超過

百分之八十，二技不得超過百分之七十，選修科目之開設應以修習學分數一.

五倍至三.五倍為原則，各系並得保留若干學分供學生選修非本系所開之課程，

並計入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內。  

(三)體育：四技一年級為必修，二至三年級為必選修，每週授課二小時０學分；四

年級為選修，每週授課二小時一學分。二技一年級為必選修，每週授課二小時

０學分；二年級為選修，每週授課二小時一學分，並計入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

內。 

(四)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四技一、二年級為選修，每週授課二小時，修習及格

則學分予以登錄，但不計入最低畢業學分數內。  

五、專科部課程架構：  

(一)五專：專業科目分為必修科目及選修科目，五專前三年課程至少須符合教育部

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心課程指引所規定之領域、科目及與學分數之規定。  

(二)二專：共同科目二十學分、專業基礎科目八學分、專業核心科目二十二學分及

校訂科目三十學分。校訂科目又分為校訂必修科目及校訂選修科目，校訂必修

科目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且至多不得超過二十一學分。  

(三)體育：103學年度(含)前入學者體育課程一至四年級為必修、五年級為必選修；

104學年度起入學者體育課程一至三年級為必修、四年級為必選修、五年級為選

修，每週授課二小時一學分；二專為必修，每週授課二小時一學分，均不計入

畢業學分。惟自九十五學年度起五專體育列入畢業最低總學分。 

(四)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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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專：一年級至四年級為必修。九十九至一○一學年度入學者，一年級修習全

民國防教育、健康與護理課程，每週授課各一小時，修習及格則計入畢業學分

數內；二、三、四年級修習軍訓、健康與護理，每週授課各一小時，修習及格

則學分予以登錄，但不計入最低畢業學分數內。一○二學年度起入學者，一至

三年級修習全民國防教育、健康與護理課程，四年級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健康與護理課程，每週授課各一小時。一年級修習及格則計入畢業學分數

內；二、三、四年級修習及格則學分予以登錄，但不計入最低畢業學分數內。  

2.二專：一、二年級為選修，每週授課二小時，修習及格則學分予以登錄，但不

計入最低畢業學分數內。  

六、除體育外，其餘一般課程授課滿十八小時為一學分；實習或實驗，以授課滿三

十六至五十四小時為一學分。  

七、凡同一科目而其授課與實習(驗)分列二科目者，應依所修學分，分別計算成績。  

八、各所系科應於每學年第二學期結束前，依據有關規定研議次學年入學新生課程

科目表，應經所系科、室、中心課程委員會、所系科、室、中心務會議及院課

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核後實施。  

九、研究所及大學部新增及更改課程科目名稱、學分數或授課學期異動之程序：  

(一) 通識科目：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議及中心會議通過，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再提報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 專業必修科目：系所課程委員會議、系所務會議及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經校

課程委員會審議再提報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三) 選修科目：系所課程委員會議、系所務會議及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以上各類新增及更改科目名稱、學分數或授課學期異動等，均應將修訂後之科目

表、課程異動對照表及院、所系科務會議通過之會議紀錄副本送教務單位備查。  

十、專業必修課程以本校專任教師授課為原則，若有兼任教師授課之必要者，應經

所、系(科)、室、中心、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另案簽准後始可遴聘。  

十一、教務處應依本校教育目標，明訂全校學生應達成之校核心能力，並經校課程

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  

十二、通識教育中心應依校教育目標，明訂全校學生應達成之通識能力；各所系(科) 

應依校、院教育目標及院、學系特色等，明定各所系(科)教育目標及學生應達

成之專業能力，並經院、所系 (科) 務、中心會議通過，提校課程委員會及教

務會議審議。  

十三、本準則經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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